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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交通部交航字第10850135201號令修正發布第2、5、6、9、40、44、45條條文；刪除第7、10、34～38、41條條文
【法規來源】船舶散裝固體貨物裝載規則§12


